
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

财务监督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促使会计信息能真实、可靠地反映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

基金会财务状况，保证基金会各项资产完整、有序、有效流动和使用，

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民间非营利组

织会计制度》相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章  财务监督制度 

第二条  对财务会计人员进行会计监督 

（一）记帐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、经办人员、

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，并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； 

（二）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，会计人员对违反

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，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

职权予以纠正； 

（三）会计人员发现会计帐簿记录与实物、款项及有关资料不相符的，

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有权自行处理的，应当及时处理；无

权处理的，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，请求查明原因，作出处理； 

（四）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者离职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。

一般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，由财务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监交；

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办理交接手续，由单位负责人监交。  

第三条  对信息质量进行监督 



（一）本基金会每年的财务会计报告、年检、换届、更换法定代表人

以及清算，应当进行财务审计。如实向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会

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; 

（二）重大对外投资、资产处置、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

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、相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。 

第四条  接受国家、 社会各界的监督： 

 （一）本基金会按照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

织的年度检查，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，将年度工作报告在

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，接受捐赠人及社会公众的查询、监

督； 

（二）本基金会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接受财政、审计、

税务、人民银行等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会计凭证、会计帐

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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